
湖南省土地评估机构和土地估价师注册办法土地估价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24/2021_2022__E6_B9_96_E

5_8D_97_E7_9C_81_E5_c51_624093.htm 湖南省土地评估机构

和土地估价师注册办法 （2006年8月22日湖南省土地估价师协

会2006年第二次常务理事会会议修订并审议通过）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土地评估行业管理，规范土地评估机构和土

地估价师注册行为，促进土地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有

关规定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湖南省土地估价师

协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湖南省土地评估行业管

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行业管理暂行规定》），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土地评估机构和土地估价师实行注册制度。未

经注册不得执业。 在本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土地评估

机构（含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及土地估价师的注册，适

用本办法。 第三条湖南省土地估价师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负责全省土地评估机构和土地估价师的注册。 第四条经注册

的土地评估机构和土地估价师实行年检制度。土地评估机构

的年检与土地估价师年检同时进行。 第五条经注册的土地评

估机构和土地估价师名单，由协会在协会网站上公布或以其

他形式向社会公布。 第二章土地评估机构注册 第六条土地评

估机构按其执业能力分为四类： （一）在全国范围内从业的

机构； （二）在全省范围内从业的机构（简称省一级）； （

三）在本市（州）范围内从业的机构（简称省二级）； （四

）在本县（市）范围内从业的机构（简称省三级）。 第七条

土地评估机构按照有限责任制或合伙制的形式组建,发起人或



合伙人应是本机构的从业人员。机构名称中应明示土地、不

动产、土地资产、地产、地价评估或估价等土地估价专业的

术语。 第八条申请设立省一级、二级、三级土地评估机构的

，经所在市（州）、县（市、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提

出推荐意见后，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向协会申请预注册

； （二）持协会批复的预注册文件办理工商登记； （三）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有关资料，向协会申请注册，领取

注册证书。 申请设立在全国范围内执业的机构，按中国土地

估价师协会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土地评估机构申请预注

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法定代表人（或执行合伙人）

是执业3年以上的专职土地估价师； （二）技术负责人是执

业5年以上的专职土地估价师； （三）有限责任制机构有5人

以上、合伙制机构有2人以上的注册土地估价师，且分别具有

执业2年以上土地评估业绩，或主要负责完成1个以上市、县

城镇基准地价评估业务工作； （四）土地估价师提交的土地

估价报告及技术报告达到4等以上，或城镇基准地价成果经湖

南省国土资源厅验收合格； （五）人事和估价报告档案管理

、技术质量控制、财务管理等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省三

级土地评估机构的注册资金不得少于20万元，注册执业2年以

上的土地估价师不得少于2人；省二级土地评估机构的注册资

金不得少于50万元，注册执业2年以上的土地估价师不得少

于5人。 第十条土地评估机构申请预注册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 (一)书面申请报告； (二)湖南省土地评估机构注册申请表

； (三)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 (四)注册资本金的验资报

告； (五)机构名称工商预核准； (六)股东会议纪要或决议； (

七)出资人或合伙人的人事档案托管证明、社会保险缴纳证明



、常住户口和身份证明； (八)出资人或合伙人、土地估价师

材料； (九)专职土地估价师注册申请材料； (十)质量控制、

人事管理等内部管理制度； (十一)单位会员入会申请表； (十

二)个人会员入会申请表； (十三)土地估价报告及技术报告案

例或城镇基准地价评估技术报告，其中，注册在市（州）级

城市的4份，注册在县市级城市的2份； (十四)需要提交的其

他材料。 第十一条设立机构（含分支机构）和扩大执业范围

机 构的注册，逢奇数年进行一次。 第十二条申请设立分支机

构的机构（以下简称主办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

市、州设立分支机构的，应是执业3年以上的省一级机构；在

县、市设立分支机构的，应是执业3年以上的省二级机构； (

二)土地估价报告年检结果连续3年为二等以上； (三)在市、

州设立分支机构，主办机构前3年的土地评估业务年收入

达120万元以上；在县、市设立分支机构，主办机构前3年的

土地评估业务年收入达80万元以上； (四)设在市、州的分支

机构应有50万元以上的营运资金；设在县、市的分支机构应

有20万元以上的营运资金； (五)设在市、州的分支机构应有4

名以上且分别执业2年以上的土地估价师。设在县、市的分支

机构应有2名以上且分别执业2年以上的土地估价师。分支机

构的土地估价师人数不含主办机构的规定人数； (六)分支机

构负责人必须是主办机构的出资人，并是执业3年以上的土地

估价师； (七)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工作设施。 分支机

构从事土地评估业务，须由主办机构出具土地估价报告，并

加盖主办机构公章，不得以分支机构的名义出具土地估价报

告。 第十三条申请设立分支机构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书

面申请报告； (二)主办机构注册土地估价师及其他从业人员



名单； (三)分支机构负责人简历及有关证明； (四)分支机构

的注册土地估价师及其他从业人员花名册、简历、土地估价

师资格证书、身份证、人事档案托管及有关证明、社会保险

缴纳证明等材料； (五)主办机构对分支机构的管理制度； (

六)拟设分支机构所在地的国土资源部门的推荐意见； (七)需

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十四条申请扩大执业范围注册的机构

应该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条件； 

（二）申请扩大为省二级执业范围的，土地估价报告年检结

果连续2年以上为一等或连续3年为三等以上，或者在执业期

间承担过县城关镇以上城镇基准地价评估并经省国土资源厅

验收通过；从事土地评估业务执业连续3年以上无违法违规纪

录； （三）申请扩大为省一级执业范围注册的机构，注册资

本金不得低于150万元，专职土地估价师不得少于10人，其中

有不少于6名连续3年以上在本机构执业且业绩较稳定的注册

土地估价师，有不少于3名执业8年以上的土地估价师；土地

估价报告年检结果连续2年以上为一等或连续3年为三等以上

，从事土地评估业务执业连续3年以上无违法违规纪录，资信

等级为一等以上，且连续3年以上土地评估服务收入达到120

万元以上； （四）推荐注册为全国范围执业的，注册资金不

得低于200万元，土地估价师不少于15名，其中有不少于10名

连续3年以上在本机构执业且业绩较稳定的注册土地估价师，

土地估价报告检查评比结果连续3年2等以上，有不少于5名执

业8年以上的土地估价师；从事土地评估业务执业连续3年以

上无违法违规纪录，资信等级为一等以上，且连续3年以上土

地评估中介服务收入达到240万元。 第十五条申请扩大执业范

围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书面申请报告； (二)湖南省土地



评估机构注册申请表； (三)注册资本金的验资报告； (四)《

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证书》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五)

股东会议纪要或决议； (六)注册土地评估机构近三年工作总

结； (七)出资人或合伙人的人事档案证明、社会保险缴纳证

明、身份证； (八)土地估价师注册申请材料： 1、湖南省土地

估价师注册申请表； 2、土地估价师资格证书原件； 3、身份

证原件； 4、劳动合同； 5、人事档案托管证明； 6、社会保

险缴纳证明； 7、土地估价师继续教育培训证书； 8、执业经

历、签署报告清单及相关证明。 (九)内部管理制度； （十）3

宗土地估价报告及技术报告案例； （十一）需要提交的其他

材料。 第十六条设立机构和扩大执业范围的（含设立分支机

构），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受理。主办机构或申请机构

持本办法规定的材料向协会秘书处提出预注册或注册申请。

经协会秘书处审查，符合《行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本办法规

定条件的，予以受理。 （二）审定。会长会议对协会秘书处

的拟办意见及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同意注册的，向主办机构

或申请机构核发预注册批准文件或者准予注册批准文件。 会

长会议人员由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会长

可视情况邀请有关人员参加。 （三）工商登记。发起人持协

会批复的预注册文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登记；发

起人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文

件，向协会申请领取《土地评估中介机构注册证书》。 （四

）公告。经核准注册的新设机构和扩大执业范围机构（含分

支机构）名单，由协会秘书处在协会网站或以其他形式向社

会公布。 第十七条注册土地评估机构应按下列规定范围执业

： （一）经注册在全国范围内执业的机构，执业范围按中国



土地估价师协会有关规定执业。 （二）注册为省一级机构的

，可在全省范围内从事宗地估价额8000万元以内的土地评估

业务；可与具备在全国范围内从业能力的机构合作从事估价

额超过8000万元的宗地价格评估。但中国土地估价师协会规

定不得从事的土地评估业务除外。 （三）注册为省二级、省

三级机构的，可在其所在市（州）和县（市、区）范围内从

事宗地估价额6000万元以内的土地评估工作；可与省一级机

构合作从事估价额6000万元-8000万元的宗地价格评估；可与

具备在全国范围内从业能力的机构合作从事估价额超过8000

万元的宗地价格评估。 第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土地评

估机构应当办理变更或注销注册手续： （一）变更法人代表

的，应提交由机构全体合伙人或章程规定的有权人员签署的

变更法人代表书面申请或法人代表变更备案审查表，办理变

更注册手续； （二）新增合伙（出资）人的，应持修改后的

章程、出资人协议，股权转让协议，新增合伙（出资）人备

案审查表，新增合伙（出资）人的个人简历、土地估价师资

格证书和身份证复印件、人才交流中心人事关系托管证明、

独立从事土地评估业务的经验证明等，申请办理变更注册手

续； （三）合伙（出资）人退出的，应持合伙（出资）人退

出备案审查表及经公证的资产处置协议书，申请办理变更注

册手续； （四）变更机构名称、注册资本和注册地址的，应

持变更申请书和机构名称、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变更备案审

查表，以及机构办公场地产权证明等，申请办理变更注册手

续； （五）机构注销或因其他原因自愿退出本协会的，应办

理注销注册手续。 第十九条已注册的土地评估机构在执业期

间发生下列情形的，由协会秘书处报请常务理事会决定降低



机构执业范围等级： （一）注册资本、执业人员、执业信誉

等发生变化未达到规定条件的； （二）出资人（合伙人）不

符合规定条件的； （三）注册土地估价师及其专职从业人员

数量不符合规定的； （四）不按规定及时足额交纳会费的； 

（五）土地估价报告和技术报告连续2年抽查未达到四等以上

质量标准的； （六）有高评低估，土地估价结果失真等严重

违法违规执业行为，经调查属实的； （七）年检材料不实，

证明材料虚假的； （八）违反规定设立或变相设立分支机构

执业的； （九）超过规定范围执业； （十）以不正当手段损

害行业信誉和利益的； （十一）不按规定收取评估服务费，

或以商业贿赂、恶意压价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